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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

刑事判决书
案号：（2020）沪0114刑初1847号

公诉机关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。

被告人李锋（自报），男，1979年11月24日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，XX，博士研究生文化，原系北京A有限公司轻课业务商务中心负责

人，户籍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，住上海市嘉定区；2020年4月5日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犯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刑事拘留，

同年5月12日被依法逮捕；现羁押于上海市嘉定区看守所。

辩护人唐萌、杨敏，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告人孙晓冬，女，1993年1月15日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，XX，本科文化，原系北京学而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轻课业务商务中心员

工，户籍地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；2020年4月23日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犯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刑事拘留，同年5月12日被依法逮

捕，于2020年12月12日被本院取保候审。

本文被赞0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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辩护人徐次文、王征，上海宝淳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以沪嘉检刑诉[2020]35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锋、孙晓冬犯伪造公司印章罪，被告人李锋犯非国家工作人

员受贿罪，于2020年12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。本院受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。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指派

检察员张飞出庭支持公诉。被告人李锋、孙晓冬，辩护人唐萌、王征到庭参加诉讼。其间，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，

并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延长审限三个月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
公诉机关指控：北京A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A公司”）与北京B有限公司均系好未来教育集团（TAL）旗下企业，两公司间存在关联关

系。被告人李锋于2017年2月入职北京B有限公司，入职后被派至A公司工作，担任该公司“学而思轻课”业务商务中心负责人（实际

经营地上海市嘉定区XX路XX弄XX号），负责“学而思轻课”广告投放及市场推广工作。

2019年至2020年间，被告人李锋为虚增部门业绩，其本人以及指使下属员工被告人孙晓冬先后伪造了“中国XX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

司合同专用章”、“广西D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”、“中国XX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”等十余枚公司印章，并以此伪造多份

《补充协议》提供给A公司，从而虚增了其所负责的部门业绩。

同时，被告人李锋利用担任“学而思轻课”业务商务中心负责人的职务便利，在A公司与上海F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F公司”）业务

开展过程中，多次以商务宴请需要报销、为A公司购买电话卡等为借口，向F公司总经理何某1钱款共计人民币128万元（以下币种相

同），具体如下：

2018年11月1日，被告人李锋以商务宴请需要报销为借口向何某15万元。

2019年1月22日，被告人李锋以为A公司购买电话卡及建立渠道等为借口向何某150万元。

2019年8月15日，被告人李锋以为F公司做策划为借口向何某120万元。

2019年11月7日，被告人李锋以为A公司购买电话卡为借口向何某133万元。

2020年1月8日，被告人李锋以其部门开年会需要宴请、发礼品等为借口向何某120万元。

公安机关经侦查于2020年4月4日、4月23日先后抓获被告人李锋、孙晓冬，二人到案后均供认了伪造公司印章的犯罪事实，李锋对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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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事实拒不供认。

为支持上述指控事实，公诉机关宣读、出示了营业执照、A公司与北京B有限公司出具的企业关联关系说明、被告人李锋的劳动关系及

履职情况说明、劳动合同、员工档案表、人口信息表等；A公司委托书、报案函、证人汤某、聂某的证言；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

的司法鉴定意见书、公安机关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清单、接受证据清单、A公司提供的《补充协议》、相关公司提供的真实印章印文及

公函等；上海G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书、微信聊天记录等；证人徐某、潭某、马某、李某1、刘某1、王某、覃某、杨某、刘某2、

许某、赵某1、赵某2、李某2、白某、张某2、黄某等人的证言；证人何某1的证言、银行卡转账明细；A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、采购支

付预付单；证人张某1、张某3、黄某的证言、电话记录、银行卡转账明细；相关的电话记录、情况说明、微信转账记录；被告人李

锋、孙晓冬的供述、指认照片等。据此，公诉机关认为，被告人李锋、孙晓冬伪造公司印章，其行为均已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

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，均应以伪造公司印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被告人李锋身为公司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上

的便利，索取他人财物，数额巨大，其行为已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

分，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被告人李锋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，应当数罪并罚。被告人李锋在伪造公司印

章犯罪中起主要作用，系主犯，孙晓冬在伪造公司印章犯罪中起次要作用，系从犯，应当从轻处罚。被告人孙晓冬到案后能如实供述

自己的罪行，认罪认罚，可以从轻处罚、从宽处理。另鉴于被告人李锋当庭供认罪行，自愿认罪认罚，建议对李锋犯非国家工作人员

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三年六个月，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至一年，均处罚金，并数罪并罚；对孙晓冬判处有期

徒刑八个月，缓刑一年，罚金人民币二千元。

被告人李锋当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、罪名均没有异议，自愿认罪认罚。其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、罪名没有异议，认为

被告人李锋当庭认罪，并认罪认罚，没有前科等，建议法庭从轻处罚。

被告人孙晓冬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、罪名没有异议，请求法庭从轻处罚。其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、罪名没有异议，认为

孙晓冬如实供述、认罪认罚，没有前科，且系从犯等，建议法庭从轻处罚，适用缓刑。

经审理查明：A公司与北京B有限公司均系好未来教育集团（TAL）旗下企业，两公司间存在关联关系。被告人李锋于2017年2月入职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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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B有限公司，入职后被派至A公司工作，担任A公司“学而思轻课”业务商务中心负责人，负责“学而思轻课”广告投放及市场推广

工作。

2019年至2020年间，被告人李锋为虚增部门业绩，其本人以及指使下属员工被告人孙晓冬先后伪造了“中国XX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

司合同专用章”、“广西D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”、“中国XX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”等十余枚公司印章，并以此伪造多份

《补充协议》提供给A公司，从而虚增了其所负责的部门业绩。

同时，被告人李锋利用担任“学而思轻课”业务商务中心负责人的职务便利，在与F公司业务开展过程中，多次以商务宴请需要报

销、为A公司购买电话卡等为借口，向F公司总经理何某1钱款共计人民币128万元，具体如下：

2018年11月1日，被告人李锋以商务宴请需要报销为借口向何某15万元。

2019年1月22日，被告人李锋以为A公司购买电话卡及建立渠道等为借口向何某150万元。

2019年8月15日，被告人李锋以为F公司做策划为借口向何某120万元。

2019年11月7日，被告人李锋以为A公司购买电话卡为借口向何某133万元。

2020年1月8日，被告人李锋以其部门开年会需要宴请、发礼品等为借口向何某120万元。

公安机关经侦查于2020年4月4日、4月23日先后抓获被告人李锋、孙晓冬，二人到案后均供认了伪造公司印章的犯罪事实，李锋对索

要钱款受贿的事实先拒不供认，后当庭供认罪行，并自愿认罪认罚。案件审理中，被告人李锋通过家属退缴案款8万元。

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有：

1.营业执照、A公司与北京B有限公司出具的企业关联关系说明、被告人李锋的劳动关系及履职情况说明、劳动合同、员工档案表、人

口信息表等：证实北京A有限公司与北京B有限公司均系好未来教育集团(TAL)旗下企业,之间存在关联关系。李锋于2017年2月入职北

京B有限公司,并与该公司签订了《劳动合同书》，李锋入职后被派往A公司工作,担任该公司“学而思轻课”业务商务中心负责人,负

责“学而思轻课”广告投放及市场推广工作。

2.A公司委托书、报案函、证人汤某、聂某的证言等：证实A公司在发现李锋有伪造单位公章等嫌疑后，委托律师及公司监察部工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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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前往公安机关报案的经过情况。

3.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、公安机关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清单、接受证据清单、A公司提供的《补充协议》、相关

公司提供的真实印章印文及公函等：证实公安机关先后向河北移动、联通视频、湖南快乐阳光、中国电信智慧家庭、广西新媒体、广

东移动、陕西H公司调取公司公章、合同专用章，自证人聂某处接收补充协议10份。相关公司提供了公司真实印文。以及经鉴定涉及

的10份补充协议及搜查到的1份《合作协议》上共11枚假章，另有1枚印章名称错误，也是假章的相关情况。

4.上海G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书、微信聊天记录等：证实对公安机关扣押的涉案电脑、手机中数据进行固定的情况，相关微信聊

天记录反映李锋指使孙晓冬等人伪造印章的情况。

5.证人徐某的证言：其是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版权合作业务的,和A公司公司的业务也是其具体经手的。2018年的时候.A公司轻课

项目的李锋团队找到其公司,之后公司主要派其为主来和李锋团队进行沟通,沟通协调了将近一年,达成了合作意向,在2019年6月签署

了正式的合同。合同是由其公司提供了正式的模板,打印了一式四份并且按照公司的用章流程盖好章,之后邮寄给了李锋团队的李某1,

之后就由A公司方面盖章,后来学而思方面盖好章以后,就由李锋团队下面的赵亚楠送到了其公司,之后其再拿到公司归档。和学而思轻

课团队主要接触的人员有有李锋、孙晓冬，他们是负责来商谈业务的,在前期合同没有签署之前,主要和李锋进行接触。合同签署之后

孙晓冬才和其有接触。民警出示的9份补充协议,这些都不是其公司签署的。其公司也从来没有盖过章。其公司从来没有向A公司出具

过“学而思业务结算单”等情况。

6.证人潭某的证言：其在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互联网电视业务。2019年的时候。A公司轻课项目的李锋团队找

到其,想合作学而思轻课互联网电视机顶盒播控业务,之后公司主要派其为主来和李锋团队进行沟通.由于学而思只提供轻课的内容和

授权.后来李锋团队找来小麦互动为他们提供技术和运营服务,之后百视通、学而思、小麦互动达成了三方的合作意向，在2019年9月

签署了正式的合同。当时合同是由其公司提供了正式的模板,打印了一式六份并且按照其公司的用章流程盖好章,之后邮寄给了小麦互

动的刘永利,之后就由小麦互动和A公司方面分别盖章.最后由小麦互动的刘永利寄到了其公司。和学而思轻课团队主要接触的主要是

以李锋为主,他主要是前期提供轻课内容,后期学而思授权小麦互动负责运营。其主要和小麦互动的刘永利进行沟通。其看过民警出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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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1份补充协议,这些都不是其公司签署的,公司也从来没有盖过章。和A公司签署合同前后只有一份,就是那份签署于2019年9月16日的

正式合同。其公司和A公司互相间没有钱款往来，也没有出具过业务结算单结算凭证等情况。

7.证人马某、李某1、刘某1、王某、覃某、杨某、刘某2等公司员工的证言：证实公司财务部门发现李锋团队的合同有异常，要求李

锋解释并提交三方协议，涉案的10份补充协议的来源。李锋团队人员、工作流程、用章流程，以及李锋在日常工作中有伪造印章的情

形等情况。

8.证人何某1的证言：李锋利用其在学而思轻课项目部任职，手中有影响其公司利益的权力，多次向其索贿。第一次是在2018年11月

左右，其记得这次数额5万元，这次是其广告电视行业开了一个“IPTV行业峰会”，会议是由“流媒体网”举办的，参加这个峰会的

基本都是广告电视行业的客户，当时请学而思来作为演讲嘉宾，因为他们来等于是给自己在广告电视行业做广告了，所以学而思需要

自己出费用搭建讲台等，学而思是派李锋带队来参加的。在会议开始之前，李锋当面就向其提出，说讲台的钱他们学而思可以自己

出，但是他想宴请来参加会议的其他企业人员，拉拉关系，这些宴请费用不好报销，当时马上要开会了他要得比较急，所以其在第二

天直接用自己的银行卡给他银行卡转了5万元。第二次大概是2019年的1月份，数额是50万，这次是李锋对其说他们要开年做业务了，

需要去买一批电话卡和存电话费用还有去建渠道的费用，但是需要用现金而他们公司现金不好弄，提出让其垫付，其记得还是通过手

机银行转账到他的个人银行卡50万元。第三次印象比较深，因为当时他话说的很大。当时他说他去青岛请了个叫叶茂中的策划大师，

让他帮其和学而思之间的机顶盒业务做了策划，李锋为此包了个游艇，去玩了海钓花了很多钱，说其公司分成大头，这都是为其公司

做的，应该其公司出这个费用，他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其也只能同意了。但是其心里上不是很相信他的话，因为按理说他真的请了

对方，那应该在游艇上玩的时候打电话给其，不应该都玩结束了才打电话让其付钱。另外，就这个机顶盒业务，按照协议应该都是给

其做的，但是李锋还是找了其他好几个分销商，造成其业务上的损失。到了2019年11月的时候，李锋说还是因为要找卡商购买电话

卡，让其先垫付，数额是50万，当时李锋还说了一个广州卡商叫“聂丹”，因为这个人其见过，所以这次我有点相信他了，李锋还说

“用不完我还给你”，这次其是告诉财务通过深圳J公司把钱套现出来给李锋，黄某应该是按照其的要求把钱从F公司套现出来给了李

锋。在2020年1月份，李锋通过微信给其说他们部门要在1月13日在闵行XX酒店开年会，说现场给他的员工发现金，让其先垫付30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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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给了他20万。后来他们年会其也参加了，李锋给每个渠道商发了一个万宝龙的电子笔记本，其算下来根本花费不了20万，另外李锋

他们酒店费用都是其公司垫付的，具体怎么弄的不太清楚。和李锋之间资金往来就上述说的145万。

9.银行卡转账明细等：相关银行转账记录显示2018年11月何某1转李锋招商银行卡5万元；2019年1月转50万元；2019年8月转20万元；

2019年11月7日，田彩琴、刘惠霞先后转李锋银行卡32.02万、17.3万、0.5万、0.18万；2020年1月转李锋20万元。

10.A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、采购支付预付单等：轻课部门因开展技术测试、销售，需要购买电话卡。2018年购买过535张电话卡，花

费7476元人民币，实报实销，此事跟李锋无关，他没有参与；2019年10月，委托李锋购买100张卡，花费2万元，实报实销；2019年11

月，委托李锋购买1,000张电话卡，但最终只购买了500张电话卡。具体过程如下:9月，张某1邮件申请采购电话卡1,000张，需要20万

元。10月，张某1下属张某3向公司请款20万元。10月12日，张某3把20万转账给李锋银行卡。11月7日，李锋把5万转账给下属赵文韬

购买500张卡。剩余15万元，李锋始终没有退回。除了以上情况，轻课部门没有要求或委托李锋购买过其他电话卡。而且购买电话卡

的资金都是实报实销，跟广告投放费无关等情况。

11.证人张某1、张某3的证言、电话记录、银行卡转账明细等：张某1当时是学而思轻课项目服务中心负责人，李锋当时是学而思轻课

商务中心负责人，是服务中心提出的需求。因为业务需要，前后购买过多次电话卡。2018年的时候就买过一些电话卡，这事和李锋没

有关系。2019年9月份的时候，让李锋买过100张电话卡，当时花费了2万元，到了10月份的时候，由于轻课项目业务需要推广，班主

任需要添加学员，要创建微信，需要大量的电话卡。在一次会议上，服务中心就提出需要采购1000张电话卡，服务中心没有渠道采购

到这么多的电话卡，当时李锋也参会的，李锋说他有渠道可以采购电话卡，每张电话卡的开卡费用100元，服务中心提出需求每张电

话卡充值100元的电话费，李锋就说那就是每张电话卡200元，1,000张总工需要20万元，后来这个事情交给了部门的张某3跟进，后来

到年底服务中心陆陆续续收到电话卡，汇报了说是收到500张。2019年10月9日向公司请款20万元，转账明细显示2019年10月12日就把

20万元转账给李锋了。

12.证人黄某的证言：2018年至2019年期间，刘惠霞、田彩琴多次向学而思的李锋转账32.7万元，其知道这个事情，是何某1让其这么

做的，也是经郑光恒，通过贝易互联、积汇天成这两家公司从F公司支付钱款出去的。其他的钱款其不清楚缘由，但其中有一笔大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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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2020年1月份，何某1和其说过，学而思李锋的部门要开年会，需要20万元，让其通过郑光恒转账给李锋，于是就这么操作了，何某

1当时还和我说过这20万元，通过学而思给的广告费来进行核销，但F公司实际上并没有核销。2020年1月份在闵行区XX镇的一个五星

级酒店举行的年会，场地是由其F公司行政王亚琦负责预定的，场地费、菜品、酒水都由其公司自己承担的，当时何某1参加的。

13.人口信息、工作情况：被告人李锋、孙晓冬身份情况，本案案发及两名被告人到案经过

14.被告人李锋、孙晓冬的供述、指认照片等。

上述证据，均经当庭质证，合法有效，本院予以确认，并足以证实上述事实。

本院认为，被告人李锋、孙晓冬伪造公司印章，其行为均已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。被告人李锋身为公司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

利，索取他人财物，数额巨大，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。被告人李锋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，应当数罪并罚。在伪

造公司印章的共同犯罪中，李锋起主要作用，系主犯，孙晓冬起次要作用，系从犯，应当从轻处罚。被告人孙晓冬到案后如实供述自

己的罪行，可从轻处罚；自愿认罪认罚，可以从宽处理。李锋当庭供认罪行，自愿认罪认罚，在量刑时可酌情考虑，并从宽处理。结

合被告人犯罪的手段、情节、后果、退缴违法所得情况等，本院在量刑中一并予以体现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六十三

条第一款、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、第十二条、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、第六十九条、第六十七条第三款、第七

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款、第七十三条第二款、第三款、第五十二条、第五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十

五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一、被告人李锋犯伪造公司印章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；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

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；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，罚金人民币三万三千元。

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。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，即自2020年4月4日起至2024年1月3日止。罚金应

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。）

二、被告人孙晓冬犯伪造公司印章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，缓刑一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（已在案）。

（缓刑考验期限，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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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适用不统一建议：

相关案号：

三、被告人李锋违法所得予以追缴（已在案人民币八万元）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，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书面上诉的，应当提交

上诉状正本一份，副本两份。

审 判 长 马 忠 

人民陪审员 徐祖荣

人民陪审员 吴 娟 

书 记 员 丁 鹏

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





点赞 下载文书

建 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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